


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 (两份) 。 证明经我局调查后发现你个人存在的相关

违法事实 。

你个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二条

第一款“贮存煤炭、 煤矸石、 煤渣、 煤灰、 水泥、 石灰、石膏、 砂土等易产

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闭； 不能密闭的， 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

挡，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。 ” 的规定。

二、 行政处罚及行政命令的依据、 种类

1、 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；

2、 处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肆佰元整 (¥15400元整)

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 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“违

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等主管部 门

按照职责责令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 拒不改正的，责 令停

工整治或者停业整治： (二) 对不能密闭的易产生扬尘的物料，未设置不低

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，或者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； ”的

规定， 适用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 表19 通用裁量

表，对你个人从事其他产生扬尘污染的活动，未采取有效扬尘防治措施，致使

大气环境受到污染的违法行为， 经案件审议讨论研究，决定如下：

。

三、 行政处罚决定、 行政命令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1 、 “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”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。

限你个人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如已改

正， 此项行政命令执行完毕。

2、 “处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肆佰元整 (¥15400元整) ” 的履行方式和

期限 。

限你个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按照《南京市罚没缴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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